
 

 

冀教学函〔2019〕15 号 

 

河北省教育厅 
转发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改革完善高校

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网络视

频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水平，更

精准、更科学、更及时地统计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，现将教

育部高校学生司《关于改革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学司函〔2019〕10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

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

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

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。做好高校毕

业生就业统计，是对就业工作的“把脉问诊”，意义十分重

大。各高校要提高站位，深刻认识到做好就业统计工作是落

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反映高等教

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，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

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。各高校要充分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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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

靠前指挥，院系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，把就业统计工作摆上

重要议事日程，在就业评估工作中要对就业统计作假者实行

“一票否决”。 

二、创新统计方式，建立科学、高效的信息统计体系

各高校要依托信息化技术，创新工作方式，优化报送流

程，加快实现就业数据信息同步和共享，进一步提高统计报

送工作的准确性、时效性。一是建立月报、周报制度。根据

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，从 2020 届毕业生起，每年 11 月至次

年 3 月，实行就业数据月报制度，上报时间为每月 28 日；

在毕业生签约比较集中的 3 月至 8 月，实行周报制度，上报

时间为每周三。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

系统，按照时间节点要求，汇总、更新就业进展信息，教育

部将定期对数据报送情况予以通报。二是布点高校开展实时

监测。教育部将综合考虑高校层次、分布、结构、专业、毕

业生规模等因素，选取 100 所高校进行监测布点，进一步提

高就业统计时效性，各布点高校要实时动态上报就业进展数

据。三是开展毕业生实名调查。在教育部学信网上开展毕业

生实名调查，由毕业生自行在网上反馈就业情况。三种统计

方式相互补充、相互印证、科学使用，力争客观、真实、灵

敏地反映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。 

三、完善统计指标，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

完善统计指标，是推进就业统计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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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决定了就业统计工作的科学化、专业化水平。一是完善

统计指标，实现精准统计。各高校要精准统计就业形式，反

映学生的流向状况，具体包括：签订就业协议、签订劳动合

同、科研助理、应征义务兵、国家基层项目、地方基层项目、

自主创业、自由职业、其他录用形式、境内升学、出国（境）、

待就业（有就业意愿未就业）、不就业拟升学和其他暂不就

业。二是建立评价指标，实现多维评价。各高校要建立多个

维度统计数据，研究从毕业生发展成长度（含毕业生职业发

展、职位变化等情况）、高校对社会贡献度（含毕业生到国

家重点领域、中西部地区、基层就业等情况）、用人单位满

意度（含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政治素养、专业水平、职业能力

评价等情况）等方面，系统性、综合评价高校毕业生就业质

量。 

四、强化统计核查，建立完备的数据质量监管体系

加快建立“高校自查、第三方核查、毕业生核验”三位

一体的就业数据质量监管机制，切实保障就业统计数据的真

实性和准确性。一是夯实就业统计自查工作。各高校要建立

辅导员班主任采集信息、院系审核、校级复核的管理机制。

严格规范和审核就业材料，确保各项数据准确无误，就业材

料要在校级就业部门存档备查。要普遍开展就业统计核查，

各高校每年开展自查，省教育厅将不定期开展毕业生就业统

计工作核查。坚决遏制个别高校存在的数据“注水”问题，

严防各种统计违规行为。二是强化毕业生为主体的反馈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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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。目前教育部学信网上已经开通“毕业去向查询反馈”

功能，毕业生可以在网上对自己的就业去向进行核实。各高

校要告知毕业生可以上网对本人毕业去向信息进行查询，对

学生反馈有问题的信息，要建立台账，逐条核查。 

五、加大信息公开，健全就业质量报告发布制度

各高校要加强信息公开，规范编制发布就业质量年度报

告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一是统一就业数据

发布节点。从今年起，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发布

的就业数据时间节点统一为 8 月 1 日。二是多维度发布就业

状况。各高校要在就业质量报告中采用多维度就业统计指标

和评价指标，更加全面、立体、客观地呈现就业质量，避免

以单一就业率高低评价就业情况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形式：不予公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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